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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33437834

聯絡人：黃乙軒

電　話：(02)77367819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三)字第108006781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原則1份 (0067810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學校辦理外國人參與學術交流活動涉有性侵害或性

騷擾事件預防及處理原則」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鑒於我國學校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日益增加，為預防及

妥善處理是類活動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，爰提供旨揭

原則參考辦理。

二、請將本原則提交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報告，並周

知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相關辦理單位（含系、科、所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

術及職業教育司、國會聯絡小組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(均含附件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國立嘉義大學

1080005399　108/05/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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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辦理外國人參與學術交流活動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
預防及處理原則 

 

一、為預防及處理學校辦理外國人參與學術交流活動（以下簡稱活動）發生性侵

害或性騷擾事件，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學校應防治性騷

擾行為之發生。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立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

施。」及性別工作平等法（以下簡稱性工法）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雇主於

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立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」提供本原

則請學校參考辦理。 

二、參與活動之外國學者專家，因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 2

條第 7款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第 9條規定之教師、職員或

工友，爰不適用性平法，係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工法。

外國學者專家於活動以外之行為，非屬本原則所定學校處理範圍。 

三、預防措施： 

（一）學校應於活動計畫書或參與人員行前通知中，揭示禁止性侵害或性騷擾之

相關規定，載明事件發生時之求助或申訴窗口聯繫方式，並於活動籌辦過

程中，向工作人員及相關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以書面或當面宣達周

知。活動場地應有禁止性騷擾之中、外文標示。 

（二）學校於邀請外國學者專家參與時，宜提供我國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防治相

關法令說明，必要時得請其簽署活動期間內不得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聲

明文件。 

四、處理措施： 

（一）倘學校人員疑似遭受外國學者專家性侵害或性騷擾，學校應於知悉後進行

相關通報，通報類別如下： 

1、疑似性侵害事件：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。 

2、未滿 18 歲之疑似性騷擾事件：社政通報及校安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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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18 歲以上之疑似性騷擾事件：校安通報。 

（二）學校應提供疑似被害人必要之協助（包括心理諮商、法律諮詢或外語翻譯

資源等），另積極協助疑似被害人依以下法規申訴及調查： 

1、被害人為學生：依性騷擾防治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，移請事件發生地警

察機關調查。 

2、被害人為執行職務之學校教師、職員、工友：由學校依性工法第 13 條第

1 項所定之申訴及處理流程調查處理。 

（三）為保障疑似被害人權益，並配合警察機關或學校之調查，必要時由主辦活

動之學校相關單位主管，通知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行為外國學者之服務學

校(單位)。 

五、後續改善措施：學校應將活動涉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處理情形，提交所

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，據以規劃未來辦理活動之防治策略。 


